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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（一）区信访局基本情况
本部门主要职能是：
1、贯彻执行党中央、国务院，省委、省政府，市委、市政府和区委、区政府有关信访工作的方针、政策，结合全区实际，拟定全区信访工作的规章、制度和工作要点，并组织实施。
2、做好群众来区、到市、赴省、进京上访的接访劝返工作，受理、交办、转送信访人提出的信访事项。
3、承办上级机关和领导交办、批办的信访事项，检查、督促、协调处理重大信访问题。
4、办理人民群众给区委、区政府和区主要领导同志的来信，做好领导同志接待上访群众的服务工作。
5、掌握信访工作动态，汇集人民群众的建议、意见，及时提供信访信息，为领导决策服务。
6、负责对全区信访工作的检查指导、督查督办；负责信访理论研究和全区信访干部的业务指导。
7、会同有关部门对重大信访事项的失职渎职部门或人员，负责责任追究的调查工作，并提出处理建议。
8、承办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9、完成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（二）区信访局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，部门专项资金绩效目标、其他项目支出（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）绩效目标
1、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
[bookmark: _GoBack]信访形势总体平稳，无因信访问题引发大规模聚集上访、极端恶性事件和负面舆情炒作。全国两会特护期、二十大特护期实现进京“零集访、零非访、零滋事、零违纪、零通报”目标。
2、其他项目支出（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）绩效目标
社会治理风险防控“N合一”机制建设经费：一是对进京赴省到市信访对象及时做好接劝返工作，认真处理好本级上访对象的工作，避免出现危害社会的现象。二是确保2022年冬奥会、冬残奥会、2022年两会、二十大等国家重要活动特护期维稳工作，防止出现大规模维稳事件及非正常上访登记。三是严格按要求落实信访困难对象救助措施，及时发放救助金和确保资金使用安全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1、2022年预算资金131.35万元。
2、2022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46.04万元。
3、2022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46.04万元，其中：项目支出104.92万元，基本支出141.12万元，其中：人员经费107.67万元，公用经费33.45万元。
（2） 项目支出情况
2022年度项目支出合计104.92万元，其中：1、疫情防控经费项目支出0.80万元；2、社会治理风险防控“N合一”机制建设经费102.85万元；3、企业改制及维稳经费1.27万元。
三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无。
四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无。
五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无。
六、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(一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今年以来，我局坚持以二十大安保信访维稳为主线，以“N合一”机制建设为抓手，全力以赴做好信访维稳各项工作，圆满完成重要特护期的信访维稳工作，成绩效较为显著。尤其在党的二十大、二十届一中全会期间，在区委、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，全区各级各部门通力协作、配合，属地高效稳控、沿途布控阻击、京地互动协作、严丝合缝，实现了“零登记”、“零非访”、“无滋事”的优异成绩，得到市委、市政府有关领导高度肯定。全年我区赴省集访“零发生”， 进京登记14批14人次，同比下降82.7%。对于中央第一批、第二批“治理重复信访、化解信访积案”专项工作交办件92件，已全部上报办结，未化解2件，化解率97.8%。成功化解了四部委、省交办人员赖春香案，市交办人员赵昌宏案，非访人员樊永周、王运案，专项工作交办袁金梅、陈爱群、张美平、左清伟、唐德春、陈秋余等案件，重点群体针织水表厂等。
在全市上半年社会治理风险防控“N合一”考核中，排名全市第一，在全市上半年信访考核中，排名全市第二。总体来讲，全年全区信访形势平稳可控。
（二）专项资金支出绩效情况
社会治理风险防控“N合一”机制建设经费：1、冬残奥会、全国两会特护期包含区、市、省、京等会议期间的信访维稳工作，预计产生费用30万；2、二十大特护期，预计特护期一个月，将安排10-16名信访干部赴京参与维稳工作，预计产生费用30万元。3、驻京信访维稳全返小组派驻2人全年驻京及国庆特护期等其它重要活动会议期间信访维稳工作，预计产生费用30万元。4、对需要救助的信访对象共计救助11人次，按不高于5万的标准进行救助。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无
八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无
九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自评结果将运用于来年预算编制，并为来年的预算绩效管理提供重要的参考。本单位无独立网站，自评结果将在芦淞区政府门户网上统一公示公开，接受监督。
十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无




